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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接下來處理第 3 案。 

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繼續處理第 4 案。 

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接下來處理第 5 案。 

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繼續處理第 6 案。 

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 

請原民會林主任委員說明。 

林主任委員江義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針對第 6 案，原則上我們表示支持，惟有關地方制度法是歸內

政部主管，如果這樣行文給苗栗縣政府，他們不一定會聽我們的，所以，我們還是會商內政部

比較妥當，因此，建議本案倒數第四行「爰要求原住民族委員會立即依地方制度法……」等文

字修正為：「爰要求原住民族委員會立即會商內政部依地方制度法……」。 

陳委員瑩：（在席位上）你們原民會一定會發文吧？ 

林主任委員江義：會，我們會跟內政部來做發函，我們會商內政部，然後發函過去。 

主席：原民會對第 6 案建議修正的文字，請問各位有無異議？ 

請內政部地方行政科戴科長說明。 

戴科長淑篁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其實，這還牽涉到原基法的解釋，所以，基本上原民會必須認為這

是違法的行為，因為當初該組織規程送備查的時候，原民會並沒有認為它是違法的，所以，我

們才准予備查。 

主席：請原民會會同內政部研商如何處理，我們都沒有意見，針對第 6 案，我們就照主委的意見修

正通過。 

陳委員瑩：（在席位上）現在內政部認為有問題的情況下，原民會還會發文嗎？ 

主席：沒關係，就由他們兩個單位會商處理好了。 

戴科長淑篁：還要再加上法務部，因為它涉及法律…… 

陳委員瑩：（在席位上）你們是想要原民會發不成，是不是？ 

戴科長淑篁：不是，因為這其實包括原住民團體…… 

主席：既然是這樣，我們就再加上「法務部」，如果各位對第 6 案沒有其他修正意見，本案修正通

過。 

今日議程進行到此已全部處理完畢，現在散會。 

散會（12 時 47 分） 

 


